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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组织实施2008年小发明、小创造专项的通知 

 
(闽发改高技〔2008〕301号)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省直有关单位： 

  为了鼓励和推动全社会自主创新，加快发明创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根据《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福建省“十一五”高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的要求，我委决定

2008年继续组织实施小发明、小创造专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和意义 

  组织实施小发明、小创造专项，对强化全社会创新意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技术进

步，提高产品性能和技术含量，推动产品更新换代和新产品开发，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好推进海

峡西岸经济区创新型省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范围 

  本专项的小发明、小创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已取得初步实验成果的发明专利；二是有重大

创新的实用新型专利；三是有较大创新的工艺改进、技术革新等。上述三方面都应具备环保、节能、

减排、降耗和提高生产安全保障或劳动生产率等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三、实施目标 

  通过小发明小创造专项的组织实施，实现发明专利技术的改进和完善，提高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通过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产品小试或中试，验证规模化生产技术与工艺的可行性，为产业化提

供技术保障；验证、改进和完善技术革新的实施方案，提高技术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为推广应用打好

基础。 

  四、具体要求 

  （一）项目承担主体应为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并具备项目实施条件，项目投资估算合理，资金基

本落实。 

  （二）项目承担主体为个人的可通过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申报，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应相应承担

起项目组织实施、资金使用监管、项目组织验收等责任。 

  （三）技术成果必须为授权的发明专利（2004年12月31日以后授权）、实用新型专利（2005年12

月31日以后授权）和省级有权部门组织鉴定的技术革新(2005年12月31日以后鉴订或认定)，并且尚未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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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术实施方案合理可行，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和良好的推广前景，预期经济和社会效益显

著。 

  （五）所需附件： 

  1、申报法人单位营业执照正本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的复印件。 

  2、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证书、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含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摘要）或技术革新的科

技成果鉴定证书复印件。 

  3、资金筹措相关证明材料。 

  4、项目承担主体为个人的项目需提供个人与社团组织项目管理的相关协议，明确双方责任与义

务。 

  五、其它 

  各级工会和发明协会与广大非职务发明者联系紧密，长期指导、服务发明创造工作，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应成为小发明小创造专项组织实施的重要依托。省、市发明协会可作为项目的初步筛选单

位，为专项实施把好关。 

  请各设区市、省直各有关部门按照以上要求，认真组织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做好项

目筛选、申报工作。每个设区市、省直主管部门申报项目数量严格限定不超过5项。请各有关单位将资

金申请报告及附件材料（一式5份）、汇总表及其电子版（报告采用word格式，汇总表采用Excel格

式，否则不予受理）于5月23日前报送我委高技术产业发展处。我委将按公正、公平的原则组织专家对

项目进行评审，择优扶持。 

  联系人：王东波0591－87063465 Email:dongboowang@hotmail.com 

  附件：1、福建省小发明、小创造专项申报表 

  2、福建省小发明、小创造专项申报项目汇总表 

  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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